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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竞拍取得煤炭产能

置换指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煤国际）控股子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

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兴煤业”）、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韩家洼煤业”）通过参与竞拍方式购买间接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

属5座煤矿煤炭产能置换指标合计210万吨/年，用于核增产能置换，购买价格总计30,243.72万元（含

税）。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过其他交易，未与其他

关联人进行过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稳定煤炭产能，提升优质优势矿井先进产能，遵循平等

自愿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控股股东形成依

赖，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稳定公司煤炭产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优质优势矿井先进产能，实现矿井集约

高效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兴煤业、韩家洼煤业通过参与竞拍方式购买间接控股

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曲煤矿（以下简称“东曲煤矿”）、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屯兰煤矿（以下简称“屯兰煤矿”）、霍州煤电集团晋北能化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晋北能化”）、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晋焦煤”）、山西焦煤霍州谭坪煤电有

限责任公司谭坪煤矿（以下简称“谭坪煤矿”）等5座煤矿煤炭产能置换指标合计210万吨/年，用于核

增产能置换，购买价格总计30,243.72万元（含税）。

（二）关联关系

上述5座煤矿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分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为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5座煤矿

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其购买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参与竞拍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4名非关

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前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其他交易，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过本次交

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曲煤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王俊奇

成立日期：1999年3月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8140836698
注册地址：山西省古交市东曲

经营范围：矿山资源开采：煤炭开采；食品经营：职工食堂；澡堂；饮食服务；煤质化验；矿山机电

设备修理及零配件加工制作、安装；养殖业；洗焊设备制造；家电维修；本单位物业服务；零售：文具、

百货、五金交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东曲煤矿资产总额272,130.16万元，资产净额236,170.58
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4,667.32万元，净利润 23,728.67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5年 6月 30
日，东曲煤矿资产总额 265,924.95万元，资产净额 246,283.56万元，2025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77,
943.65万元，净利润3,792.56万元（未经审计）。

母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信状况：东曲煤矿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2.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屯兰煤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仝金厚

成立日期：1999年3月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010275994
注册地址：古交市木瓜会村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质化验；矿建土建安装；予制构件，机修、钢木加工制作。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屯兰煤矿资产总额433,542.12万元，资产净额389,311.66
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9,801.78万元，净利润 59,069.26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5年 6月 30
日，屯兰煤矿资产总额 469,827.51万元，资产净额 431,579.56万元，2025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132,
143.07万元，净利润46,633.85万元（未经审计）。

母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信状况：屯兰煤矿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3.霍州煤电集团晋北能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弓海军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9000837445737
注册地址：山西省静乐县鹅城镇西河沟村晋北工业园区内4层办公楼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能源项目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批发零售：电子产品（安全技

术防范产品除外），金属材料，煤制品，建筑材料，生铁，服装，日杂用品，家俱，文化、办公用品；道路货

物运输；设备、房屋租赁；煤炭洗选、加工；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晋北能化资产总额10,281.73万元，资产净额4,876.23万

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5,242.83万元，净利润-35.86万元（经审计）；截至2025年6月30日，晋

北能化资产总额36,929.14万元，资产净额4,869.19万元，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4,608.53万元，

净利润-7.04万元（未经审计）。

控股股东：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信状况：晋北能化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4.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海军

成立日期：2001年2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23101349

注册地址：吕梁市柳林县沙曲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洗选；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煤炭及制品销售；碳减排、碳转化、

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线、电缆经营；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矿山机械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

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润滑油销售；防火封堵材料生产；防火封堵材料销售；密

封用填料制造；密封用填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

销售；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橡胶制品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服装

辅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生产；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通用设备修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单

位后勤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紧急救援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煤炭开采；矿产资源勘查；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

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华晋焦煤资产总额 2,350,427.82万元，资产净额 1,295,
424.94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72,084.90万元，净利润119,286.61万元（经审计）；截至2025年

6月30日，华晋焦煤资产总额2,334,043.77万元，资产净额1,349,558.28万元，2025年1-6月实现营业

收入286,786.37万元，净利润33,486.99万元（未经审计）。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信状况：华晋焦煤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5.山西焦煤霍州谭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谭坪煤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解建勋

成立日期：2021年9月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MA0M97DC65
注册地址：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昌宁镇下宽井村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销售；特种作业

人员安全技术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谭坪煤矿资产总额284,883.25万元，资产净额173,506.76
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7.02万元，净利润-122.72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谭

坪煤矿资产总额290,783.42万元，资产净额173,495.05万元，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99.11万元，

净利润-11.70万元（未经审计）。

母公司：山西焦煤霍州谭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资信状况：谭坪煤矿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兴煤业、韩家洼煤业通过参与竞拍方式购买间接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东曲煤矿、屯兰煤矿、晋北能化、华晋焦煤、谭坪煤矿等5座

煤矿煤炭产能置换指标合计210万吨/年，属于“购买资产”类型。

2.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本次交易完成后，煤炭产能置换指标将按照长春兴煤业、韩家洼煤业剩余可采储量的可采年限

进行摊销，未来年均预计增加无形资产摊销费用不超过1,672万元/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5座煤

矿将不再使用该煤炭产能置换指标。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按照山西省行业政策和国有资产交易管理规定，上述置换产能指标的5座矿井分别对拥有的产

能指标进行资产评估，评估价格参考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同类产能指标挂牌价格。上述交易最终价

格依据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协议确定。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款

本次交易涉及购买煤炭产能置换指标合计210万吨/年，交易总金额为30,243.72万元（含税），其

中：

1.向东曲煤矿购买4万吨/年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总价款552.00万元；

2.向屯兰煤矿购买80万吨/年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总价款11,040.00万元；

3.向晋北能化购买30万吨/年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总价款4,470.00万元；

4.向华晋焦煤购买30万吨/年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总价款4,320.00万元；

5.向谭坪煤矿购买66万吨/年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总价款9,861.72万元。

（二）支付条件及期限

由交易各方通过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结算，并根据合同约定进行分期支付。

（三）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的义务性条款，均构成违约。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公司煤炭产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优质优势矿井先进

产能，实现矿井集约高效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参与竞拍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4名非关

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参与

竞拍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议案》。经审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兴煤业、韩家洼

煤业通过参与竞拍方式购买间接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5座煤矿煤炭产能置换指

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合法、有效，遵循互惠、互利、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暂缓披露

公司本次通过参与竞拍方式购买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事项属于商业秘密及商业敏感信息，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规定的办理暂缓披

露的情形和条件，公司对本议案审议事项进行暂缓披露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暂缓披露的信息泄露。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已全部完成上述煤炭产能置换指标的合同签署，构成暂缓披露的原因已

经消除。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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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10月31日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公司总部大楼17楼会议室。公司于2025年10月26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9人，公

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对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董事长马孝武先生为本次董事会主持人。

一、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讨论，并以表决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暨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 2024年 1月 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24年 1月 30日召开的 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于

2025年5月1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及2025年6月3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暨方案的议

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并结合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拟对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第

二次调整，募集资金总额由85,557.82万元调整至75,860.07万元，本次发行方案进行相应修订。具体

内容如下：

1、“二、本次发行概况”之“（二）发行规模”

调整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可

转债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5,557.82万元（含85,557.82万元），具体发行规模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调整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可

转债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5,860.07万元（含75,860.07万元），具体发行规模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2、“二、本次发行概况”之“（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5,557.82万元（含

85,557.82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长高电新金洲生产基地三期项目

长高电新望城生产基地提质改扩建项目
长高绿色智慧配电产业园项目

项目总投资（万元）
50,351.53
20,689.53
21,218.78
92,259.84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万元）
44,062.51
20,689.53
20,805.78
85,557.82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

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在本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建设，公司将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文件为准）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

适当调整。

调整后：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5,860.07万元（含

75,860.07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长高电新金洲生产基地三期项目

长高电新望城生产基地提质改扩建项目
长高绿色智慧配电产业园项目

项目总投资（万元）
50,351.53
20,689.53
21,218.78
92,259.84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万元）
43,673.16
13,404.23
18,782.69
75,860.07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

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在本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公司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建设，公司将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文件为准）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

适当调整。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内容无其他变化。

2、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本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

公司对《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进行了第三次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三次修订稿）》。

3、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本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

公司对《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进行

了第三次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

4、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本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

公司对《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进行了第三次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

5、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本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实际

进展情况及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公司对《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进行了第三次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关于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三次修订稿）》。

二、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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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预案及相关文件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2024年 1月 30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并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

2024年6月25日，鉴于本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对《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等做出修订。

2025年5月14日，鉴于本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公司

对募集资金总额做出的调整方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长高电新科技股份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等做出了二次修订。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并结合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出于谨慎性考虑，对募集资金总额做出的二次调整方案，审议通过了《长高电新科技股

份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根据实际调整情况对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及相关文件作出第三次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文件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三

次修订稿）》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

订稿）》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
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三次修订稿）》

章节

二、本次发行概况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三、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
讨论与分析

四、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
途

第四节 本次发行方式的可
行性

第六节 本次发行对原股东
权益或者即期回报摊薄的
影响以及填补的具体措施
和相关主体填补回报措施

承诺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
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

四、本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现
有业务的关系以及公司实
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
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

备情况

章节内容

（二）发行规模

（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

一、本次发行方式合法合
规

-

-

-

-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与
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修改内容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由 85,557.82 万（含 85,
557.82万元）调整至75,860.07万元（含75,

860.07万元）

1、“长高电新金洲生产基地三期项目”项
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从44,062.51万元调

整为43,673.16万元；
2、“长高电新望城生产基地提质改扩建项
目”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从20,689.53万

元，调整为13,404.23万元；
3、“绿色智慧配电产业园项目”项目募集
资金使用金额从 20,805.78 万元，调整为

18,782.69万元；
4、募集资金总额从85,557.82万元调整为

75,860.07万元。

将报告期由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
度及 2025 年 1-3 月更新为 2022 年度、
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1-9月，同
时相应更新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公
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长高电新金洲生产基地三期项目”项
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从44,062.51万元调

整为43,673.16万元；
2、“长高电新望城生产基地提质改扩建项
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从20,689.53万元，

调整为13,404.23万元；
3、“绿色智慧配电产业园项目”项目募集
资金使用金额从 20,805.78 万元，调整为

18,782.69万元；
4、募集资金总额从85,557.82万元调整为

75,860.07万元。

将报告期由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
度及 2025 年 1-3 月更新为 2022 年度、
2023年度、2024年度及2025年1-9月，同

时更新相应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募集资金总额从85,557.82万元调整为75,
860.07 万元；同时，鉴于本次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际进展情况
及募集资金总额的调整，对财务指标计算
的主要假设和前提、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进行了更新和修订。

1、“长高电新金洲生产基地三期项目”项
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从44,062.51万元调

整为43,673.16万元；
2、“长高电新望城生产基地提质改扩建项
目”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从20,689.53万

元，调整为13,404.23万元；
3、“绿色智慧配电产业园项目”项目募集
资金使用金额从 20,805.78 万元，调整为

18,782.69万元；
4、募集资金总额从85,557.82万元调整为

75,860.07万元。

1、募集资金总额从85,557.82万元调整为
75,860.07万元；

2、“长高电新金洲生产基地三期项目”，募
集资金使用金额从44,062.51万元调整为

43,673.16万元
3、“长高电新望城生产基地提质改扩建项
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从20,689.53万元，

调整为13,404.23万元；
4、“绿色智慧配电产业园项目”项目募集
资金使用金额从 20,805.78 万元，调整为

18,782.69万元。

鉴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实际进展情况，对财务指标计算的
主要假设和前提、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

标的影响进行了更新和修订。

1、“长高电新金洲生产基地三期项目”募
集资金使用金额从44,062.51万元调整为

43,673.16万元；
2、“长高电新望城生产基地提质改扩建项
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从20,689.53万元，

调整为13,404.23万元；
3、“绿色智慧配电产业园项目”项目募集
资金使用金额从 20,805.78 万元，调整为

18,782.69万元；
4、募集资金总额从85,557.82万元调整为

75,860.07万元。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5-48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
公告

股东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 年 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34）。

持有本公司股份56,767,94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4358%，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 7.4969%）的股东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金融资
产”）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连续90个自然日内（2025年8月2日至2025年10月
30日）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1,106,100股（含本数）的本公司股份，占剔除本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4667%。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不超过7,572,200股（含本数），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0000%，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533,900股（含本数），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0.4667%。

持有本公司股份51,919,17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8007%，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6.8565%）的股东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简称“中融人寿”）
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连续 90个自然日内（2025年 8月 2日至 2025年 10月 30
日）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1,106,100股（含本数）的本公司股份，占剔除本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4667%。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
过7,572,200股（含本数），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0000%，以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533,900股（含本数），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数量后总股本的0.4667%。

2025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中信金融资产及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关于减持
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
品”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中信金融资产于2025年8月4日至2025年10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减持公司股份7,572,152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2,457,0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0,029,
152股，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3245%。中信金融资产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中融人寿于2025年8月4日至2025年8月21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7,569,903股，通
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569,903股，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0.9997%。中融人寿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本次减持后，中信金融资产持有公司股份46,738,79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1221%，占剔除本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6.1724%;中融人寿持有公司股份44,349,267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5.8091%，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5.8569%。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中信金融资产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均 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的比
例

中信金融
资产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 计

2025 年 8 月 4 日-
2025年10月30日
2025 年 8 月 20
日-2025 年 10 月

30日
/

20.36

18.41

/

7,572,152

2,457,000

10,029,152

1.0000%

0.3245%

1.3245%

0.9918%

0.3218%

1.3137%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协议转让所得股份。
本次集中竞价减持价格区间：19.10元/股- 22.59元/股
本次大宗交易减持价格区间：18.10元/股- 19.71元/股
（2）中融人寿

股东名称

中融人寿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 计

减持期间

2025 年 8 月 4 日-
2025年8月21日

/
/

减 持 均 价（元/
股）

19.80

/
/

减持股数（股）

7,569,903

/
7,569,903

减持股份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

0.9997%

/
0.9997%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的比
例

0.9916%

/
0.9916%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协议转让所得股份。
本次集中竞价减持价格区间：19.11元/股- 20.98元/股
本次大宗交易减持价格区间：不适用。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1）中信金融资产

股东名
称

中信金
融资产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6,767,945

56,767,945

/

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的比例
7.4969%

7.4969%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7.4358%

7.4358%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6,738,793

46,738,793

/

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的比例
6.1724%

6.1724%

/

占总股本比
例

6.1221%

6.1221%

/

（2）中融人寿

股东名
称

中融人
寿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1,919,170

51,919,170

/

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的比例

6.8565%

6.8565%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6.8007%

6.8007%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4,349,267

44,349,267

/

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的比例

5.8569%

5.8569%

/

占总股本比
例

5.8091%

5.8091%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及实施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中信金融资产和中融人寿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
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三、备查文件
1．中信金融资产及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5-045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0月29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金玉中

吴琼瑛

吴琼明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持股数量（股）

121,552,000

97,075,940

30,572,000

17,287,335

占总股本比例（%）

13.47

10.76

3.39

1.92

5

6

7

8
9
10

吴兴荣

吴水炎

吴水源

黄凯军
陈柏忠
李月琴

8,000,139

5,850,448

5,007,800

3,920,252
3,440,705
3,050,000

0.89

0.65

0.56

0.43
0.38
0.34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金玉中

吴琼瑛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吴兴荣

吴琼明

吴水炎

吴水源

黄凯军

陈柏忠

李月琴

持股数量（股）

121,552,000

24,268,985

17,287,335

8,000,139

7,643,000

5,850,448

5,007,800

3,920,252

3,440,705

3,050,000

占总股本比例（%）

13.47

2.69

1.92

0.89

0.85

0.65

0.56

0.43

0.38

0.34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9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相关产品取得
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圣湘生物”）的四款产品于近日收到由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注册人名

称

圣湘生物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证编号

国 械 注 准
20253402127

国 械 注 准
20253402098

国 械 注 准
20253402165

国 械 注 准
20253402167

产品名称

呼吸道合胞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盒（荧光PCR法）

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
毒、腺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荧光PCR法）
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
毒、肺炎支原体核酸检测试

剂盒（荧光PCR法）
人鼻病毒、腺病毒、肺炎支原
体 核 酸 检 测 试 剂 盒（荧 光

PCR法）

预期用途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咽拭子样本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核酸RNA。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咽拭子样本中
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腺病毒的核酸。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咽拭子样本中
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的

核酸。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咽拭子样本中
人鼻病毒、腺病毒、肺炎支原体的核酸。

注册类别

境内第三类
体外诊断试

剂

注 册 证 有
效期

2030 年 10
月26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获批的四款产品所涵盖的六种病原——甲型流感病毒（IFVA）、乙型流感病毒（IFVB）、呼吸

道合胞病毒（RSV）、人鼻病毒（HRV）、腺病毒（ADV）及肺炎支原体（MP）——均为常见且疾病负担较
重的呼吸道感染病原体，被列入北京市卫健委《常用检验项目医嘱组套专家建议（2025年版）》中“呼
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组套”方案推荐的六大核心靶标，其组合可充分契合当前临床检测与诊疗需
求。据相关数据显示，每年全球约有数十亿人受其影响，其中近亿人发生下呼吸道感染，约30万人因
此死亡，因此，亟需高效精准的检测方法予以快速鉴别，为临床精准诊断与治疗决策提供循证依据。

公司本次获证的四款产品均采用多重荧光PCR技术，具备高灵敏度、高特异性、操作简便等优
势，最快可在30分钟内完成精准鉴别。至此，公司“小联检”系列产品已扩展至8款，进一步完善了圣
湘“6/3+X呼吸道感染核酸快速检测”体系，可实现统一采样、统一扩增、多种常见呼吸道病原体同步
检测。该系列产品已覆盖常见呼吸道病毒、细菌、真菌、非典型病原体及耐药基因，广泛适用于门诊、
急诊及住院等多种场景，同时支持基于患者临床表现、地域及季节流行特征，灵活组合不同检测产
品，更好应对多病原共流行和混合感染等复杂局面，为临床精准用药和抗菌药物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公司持续完善呼吸道感染检测产品布局，致力于为临床提供“灵活适配、高效覆盖”的精准诊断
工具，助力提升感染性疾病诊疗水平，为遏制微生物耐药、降低公共卫生负担持续贡献力量。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获批后的未来业绩受市场拓展力度、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重因素影

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ST八菱 公告编号：2025-095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违规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0月29日和2020年1月8日，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原二级控股子公司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弘天）的时任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安祥未经公司审议程序，擅自使用海南弘天金额为1.46亿元、1.5亿元和1.7
亿元3张定期存单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存单内的4.66亿元存款全部被划走，并导致公司股票自2020
年7月2日开市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ST）。

二、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海南弘天已就上述三笔违规担保，对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以下简称广州银行珠江

支行）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重庆分行）分别提起了诉讼。据公司向
海南弘天了解，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1.46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驳回海南弘天的全部诉讼请求。海南弘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案涉《存单质押合同》无效，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广州银行珠江支行向

海南弘天返还73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双方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
人民法院再审后，已判决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终74号民事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海南弘天尚未收到本案回款。

海南弘天诉广发银行重庆分行1.7亿元质押合同纠纷一案，成渝金融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海南
弘天的诉讼请求，海南弘天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已认定案涉《权利质押合同》无效，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广发银行重庆分行向海南弘天返还8500
万元并计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弘天尚未收到本案回款。

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1.5亿元存单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一审裁定驳回海南弘天的起诉。海南弘天不服一审
裁定，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处于二审阶段，尚无生效判决。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弘天尚未追回任何款项，后期能否追回以及追回多少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目前暂时无法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5-057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甘肃农垦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兰州庄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园投资”）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30,89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0%）无偿划转至甘肃农垦集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之间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过户登记完成情况
2025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甘肃农垦集团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已于2025年10月29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上述股权过户登记完成后，甘肃农垦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34,750,1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17.77%，庄园投资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25-056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第六期
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并已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及2025年4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5年10月21日，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申请已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过（中

市协注〔2025〕SCP294号），核定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0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
起2年内有效。

现将具体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2025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于2025年10月30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发行

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每张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1.56%，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联席主承销商。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于
2025年10月31日全部到账。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的公
告。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3816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25-073
债券代码：127110 债券简称：广核转债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惠州核电等四家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收购惠州公司等四家公司股权的议案》，本公司向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中广核

惠州核电有限公司82%股权、中广核惠州第二核电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广核惠州第三核电有限公
司100%股权、中广核湛江核电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交割日为关于本次交易
对价支付完成日所在日历月的最后一个日历日。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25年 8月 27日和 2025年 10月 16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0、2025-
068）。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本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款项的支付，于2025年10月31日，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中

广核惠州第二核电有限公司、中广核惠州第三核电有限公司、中广核湛江核电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
的子公司。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